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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验收项目概况 

天津旭政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中部片区 25 号地（溪景园）项

目于2016年2月24日年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备案（津生行政许可[2016]8

号），2016年5月由天津市咏庆环境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表，2016年6月2日中新天津生态城环保局得到环境影响报告批复（津生环

表批[2016]7号）。本项目选址于天津生态城中央大道与华一道交口西南侧，项

目占地面积96088.7m
2，总建筑面积约155732.74m

2，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99900 

m
2，地下建筑面积55832.74m

2。项目地上建筑内容主要为45栋住宅楼及7处配建

公建，地下建筑主要为停车场和设备间。本项目实际投资额为114000万元，其中

环保投资942万元，占总投资0.83%，项目于2016年7月10日开工建设，2018年5

月30日竣工。 

本次申请验收范围为溪景园地上建筑1~45号楼及其配套公建和地下停车场

及设备间，项目非经营性社区卫生服务点和经营性公建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另

行履行环保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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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7.16； 

 环办环评函[2017]1235 号《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的通知（征求意见函）》； 

 《天津市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11月 28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07 日修正版）；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2018]9

号；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2013年第 36 号）； 

 《关于发布<天津市污染源排放口规范化技术要求》的通知》（津环保监测

[2007]57 号）； 

 2016 年 5 月天津市咏庆环境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的《天津旭政盛

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部片区 25 号地（溪景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6 年 6 月 2 日中新天津生态城环保局《天津旭政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部片区 25 号地（溪景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津生环表批[2016]7

号）； 

 天津旭政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该项目有关基础资料及其它各种

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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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程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天津旭政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部片区 25 号地（溪景园）项目位于天

津生态城中央大道与华一道交口西南侧，地理坐标为北纬 39°04′45″，东经

117°05′43″。本项目四侧为：东侧为中央大道隔路为贝壳堤湿地公园，西侧为

中天大道隔路为空地，北侧为华一路隔路为空地，南侧为慧风溪。本项目地理位

置图见附图一，项目周边关系图见附图二。 

3.2 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3-1。 

表 3-1  主要建设内容 

类别 环评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投资情况 建设投资 114000 万，其中环保投资 942 万 一致 

项目规模 项目占地面积 96088.7m²，建设面积 155732.74m² 一致 

主体工程 

地上建筑内容主要为 45 栋住宅楼（其中 1#楼 15F

高 45m、2#楼 11F 高 34m、3-4#楼 8F 高 23.95m、

5~44#楼 4F 高 9.5m、45#楼 15F 高 45m 局部 11F

高 34m）和配套公建（6 处独立公建：配套公建 1、

3、4、5、6、7；1 处与住宅楼合建公建：配套公

建 2。配套公建 1 为 2F 高 11.0m，主要为文化活动

室、居委会、社区服务点、物业管理服务用房和公

厕；配套公建 3 为 1F 高 3.3m，为快餐店；配套公

建 4 为 1F 高 5.4m，为土建变电站；配套公建 5、

6、7 均为 1F 高 3.3m，均为门卫。配套公建 2 与

1#楼合建，1F 高 3.3m，主要为 24h 便利店、洗衣

店和理发店），地下建筑主要为地下停车场和设备

间（-1F 高 3.5m，联通式）。 

一致 

公

用

工

程 

供电 

系统 

本项目电源由市政电网统一提供，本项目地上设 1 

处土建变电站(10kV)和 5 处箱式变电站；地下设

有 1 处红号变电站(10kV)，以满足项目区内各用

电设施的需求。 

本项目地上设 1 处土建变

电站(10kV)和 7处箱式变电

站；地下设有 1 处红号变电

站(10kV) 

供水 

系统 

给水由市政供水管网提供，主要为小区居民用水和

配套公建用水。本项目建有中水回用系统，与主体

工程同步建设的小区内中水入户管网。本项目建设

再生水利用设施，实行自来水、中水双管入户。中

水接通后用于冲厕、绿化。 

一致 

排水 

系统 

排水实行雨污分流的排水方式，排入市政雨水、污

水管道。 
一致 

供热 

制冷 

本项目居民夏季制冷采用单体空调，配套公建 1 

夏季制冷采用多联机空调（共设两台，一台 44 匹，

一台 32 匹，空调室外机位于楼顶）；冬季供暖均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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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集中供热。热源来自生态城中部热源厂（采用

燃气锅炉），本项目设有 1 座热交换站，位于地

下，可满足本项目业主的供热需求。 

环

保

设

施 

废水 

本项目污水排放量约为 235.83m
3
/d，，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快餐店的废水经隔油

池和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生

态城水处理中心。 

一致 

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为设备噪声、地下车库风机噪声、高

层电梯间和多联机空调室外机噪声、小区内汽车行

驶产生的交通噪声等。通过合理布置设备，采取隔

声、消声、减震和降噪等措施后，其产生的噪声在

场界处可以满足标准，噪声达标。 

一致 

固废 

本项目设有一处物回垃圾储存间和一处垃圾桶转

运平台。物回垃圾储存间用于存放可回收利用的物

品。垃圾桶转运平台仅做为垃圾桶暂存点。本项目

由垃圾桶收集垃圾，垃圾桶分布于各住宅楼之间。 

垃圾统一交由天津生态城环

保有限公司处置 

3.3 水源及水平衡 

生活用水量约为 277.44m
3
/d（约 10 万 m

3
/a）。污水排放系数取 0.85，则生

活污水排放量约为 235.83m
3
/d（约 8.5 万 m

3
/a）。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排入

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生态城水处理中心。 

本项目使用期各项用水量、排水量统计情况详见表 3-2、水平衡情况见图 3-1。 

表 3-2 本项目给排水统计 

序号 用水项目 

用水定额 

（L /

人·d）  

中水量 

（L /

人·d） 

计算基数 
总用水量

（m
3
/d） 

排水量

（m
3
/d） 

1 居民用水 120 30 2134 人 256.08 217.67 

2 非经营性公建 8L/m
2
 2 1220m

2
 9.76 8.30 

3 快餐店 25 5 200 人 5 4.25 

4 洗衣店 40L/kg - 100kg 4 3.4 

5 理发店 40 8 50 人 2 1.7 

6 便利店和文化用品店 40 8 15 人 0.6 0.51 

7 绿化用水 - 2 36435.48m
2
 76.87 - 

合计 - - - 354.31 23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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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本项目水平衡图 

3.9 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本项目地上设 1 处土建变电站(10kV)和 7 处箱式变电站；

地下设有 1 处红号变电站(10kV) ，其它建设内容与环评所述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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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环境保护措施 

4.1 施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从 2016 年 7 月开工至 2018 年 5 月竣工，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

要有开挖土方及填土弃土、工程土、废建材、散落的石砂料、混凝土、废装修材

料、边角废料、以及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等建筑垃圾，按照建筑垃圾清运协议由....

负责清运。  

 
 

对施工现场苫盖 室外停车位铺设草坪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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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在线监测 工地出入口对出入车辆车轮冲洗 

 
 

本项目洒水车 雾炮车 

 
 

设备基础减振及软连接 设备房四周设置吸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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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营运期主要污染情况 

4.2.1 生活垃圾 

本项目设有一处物回垃圾储存间和一处垃圾桶转运平台，物回垃圾储存间用

于存放可回收利用的物品。垃圾桶转运平台仅做为垃圾桶暂存点。本项目由垃圾

桶收集垃圾，垃圾桶分布于各住宅楼之间。收集后垃圾最终由天津生态城环保有

限公司处置负责清运。现阶段生活垃圾来自售楼处工作人员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生

活垃圾及废包装等固体废物。 

 

 
 

垃圾收集点 垃圾收集点 

 

表 4-1 主要固体废物污染源、污染因子及治理措施 

类型 

内容 
废物名称 废物类别 

产生量

（t/a） 
处理措施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642.79 

垃圾分类收集、集中存放，

物回垃圾储存间存放可回

收利用的物品，垃圾桶转

运平台做为垃圾桶暂存

点，每日由天津生态城环

保有限公司清运垃圾。 

餐饮垃圾 厨余垃圾 35 

4.2.2 污水、大气、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已纳入本单位自行验收。 

4.3 环保设施投资落实情况 

项目总投资约 114000 万元，环保投资 942 万元，主要用于施工期扬尘和噪

声防治措施、废水处理、噪声防治、垃圾异味防治、绿化等，环保投资占总投资

比例为 0.83%。项目环保投资明细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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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环保投资明细表 

环保措施 投资估算（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施工期 扬尘与噪声防治措施 40 40 

使用期 

快餐店隔油池 2 2 

噪声防治 720 720 

垃圾异味防治 5 5 

固体废弃物收集设施 15 15 

绿化 150 150 

环保竣工验收 10 10 

合计 942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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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 

5.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表 5-1 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 

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居民生活垃圾和快餐店餐饮垃圾，生活垃圾分类

袋装后由市政环卫部门负责清运，进行统一处理。垃圾应采用袋装，暂存场所

应设置成封闭式；输运过程应密闭或遮盖，以防止飘洒造成二次污染。 

5.2 环评批复结论 

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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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监测结论 

本项目施工期间产生建筑垃圾按照建筑垃圾清运协议，由天津生态城环保有

限公司负责清运。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由小区的物业公

司对生活垃圾分类后袋装处理，由天津生态城环保有限公司处置及时清运。 

我公司中部片区 25 号地（溪景园）项目固体废物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满足环评及批复的要求不涉及重大变更，我公司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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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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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项目周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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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环评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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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垃圾清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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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未单独撰写建设项目设计方案，没有编制环境保护篇章。 

1.2 施工简况 

    项目建设过程中有效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

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院对本项目现场环境状况进行了初步踏

勘，查阅了有关文件和技术资料，并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31 日进行了现场监测，

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本次验收范围为溪景园地

上建筑 1~45 号楼及其配套公建和地下停车场及设备间，项目非经营性社区卫生

服务点和经营性公建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另行履行环保审批手续。 

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的实施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不涉及。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不涉及。 

（3）环境监测计划 

依照国家和天津市的有关环境保护法规，以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本项目建成后委托相关资质单位定期进行监测。监测计划

如下：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生活污水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

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 
污水排口 每季度一次 

2.2 配套设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无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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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3 整改工作情况 

（1）项目正常入住、各市政公辅设施正常运转以后，建设单位对总排口水质、

设备噪声等及时补充验收监测，继续完善固体废物竣工验收工作。 

（2）积极加强环境保护和日常管理，避免公厕等异味扰民，倡导节约资源，减

少废物排放。 


